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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4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 10:00 分至 12:00 下午 2:00 分至 4:00 

 9 月 17 日 星期三 

1. 報到 

2. 預備會議  

 9 月 18 日 星期四 

1. 討論提案 

2. 小組會議 
第1次會議 

9 月 19 日 星期五 

1. 討論提案 

2. 臨時動議 

3. 閉會 

第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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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預備會議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9月 17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5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 

       詹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本 會：王淑英、林益秀、連偉伶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詹主席永光：各位代表、秘書大家好，今天是第 22屆第 14 次臨時會開議，主要是討

論公所提案，現在開始今天的預備會議，請秘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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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4 次臨時會預備會討論及報告資料 

討論事項： 

案一、追認第 22屆第 13 次臨時會議事錄。 

議決： 照案追認通過。 

 

案二、第 22 屆第 14 次臨時會議程，請討論？ 

說明：9/17報到、預備會、9/18討論提案(5案彙報、)小組會議 1案(納骨塔神主牌

購置相關問題)、9/19 討論提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決：通過。 

 

報告事項： 

1.本次會議依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辦理。 

2.休會期間，主席同意鎮公所請求之墊付案： 

第 1案：114 年 7月 22 日卓鎮清字第 1140009180 號函為辦理公所「114 年度苗栗縣

卓蘭鎮垃圾衛生掩埋場水土保持規劃及計畫(含測量及簽證)委託勞務技術

服務案」計新台幣 126 萬元。 

第 2案：114 年 7月 25 日卓鎮民字第 1140009186A 號函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公

所參加「苗栗縣 114 年度全民運動會」計新台幣 5萬元。 

第 3案：114年 8月 14日卓鎮農字第 1140010319 號函有關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核定同意補助公所辦理 114 年度「補助農村基層輔導單位建立儲備植物醫師

服務體系示範計畫(追加) 」相關業務計新台幣 51萬 6150 元。 

第 4案：114 年 8月 18 日卓鎮民字第 1140010479 號函有關內政部補助公所辦理「苗

栗縣卓蘭鎮老庄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耐震補強計畫」計新台幣 200 萬元。 

第 5案：114 年 8月 26 日卓鎮清字第 1140010822 號函為辦理公所「114 年度苗栗縣

卓蘭鎮垃圾衛生掩埋場水土保持規劃及計畫 (函測量及簽證)委託勞務技術

服務案」追加新台幣 30萬元(案 1已先墊測量及簽證費 126 萬元，本次追加

水保規劃書審查費 12萬及水保計畫審查費 18萬元)。 

第 6案：114 年 9月 4日卓鎮社字第 1140011246 號函為有關公所辦理「老人文康中

心部分設施及無障礙設施改善修繕計畫」計新台幣 180 萬元。 

第 7案：114 年 9月 9日卓鎮農字第 1140011372 號函有關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公所

辦理「202 樟之細路卓蘭段健走活動計畫」計新台幣 12萬元。 

3. 國立臺灣美術館7月來函敬邀各級機關(代表會)率團參觀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台北

館參觀展覽。 

4. 9 月 22 日宜蘭市民代表會參訪。 

5. 本會全年預計行程，若有因出國而變更，不論有無出國請告知本會。 

6. 114 年財產申報一次性授權服務為 9/16.11/1.12/16 提供財產資料給申報人申報

財 

【10 時 40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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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一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18(星期四)上午 10 時 05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詹

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員朱菊景代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富原  政風主任張哲源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主計主任黃富業  社會課長黃石榮  人事主任徐士炫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熊小惠  幼兒園長李美慧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請 假：民政課長李炳勳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現在會議正式開始，今

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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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詹主席致詞： 

    鎮公所詹鎮長、各課室主管及本會副主席、全體代表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22

屆第 14 次臨時會開議，這次會期主要是討論經費墊付追認案，各位代表對於本鎮應

興應革事項，如果來不及於會前提案，也可以於臨時動議程序中提出。會期中，希

望各位代表對各項議案謹慎審議並致力問政，最後祝大家事事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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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墊付款追認案 

彙報一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22 日卓鎮清字第 1140009180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辦理本所「114 年度苗栗縣卓蘭鎮垃圾衛生掩埋場水土保持規劃及

計畫(含測量及簽證)委託勞務技術服務案」，金額共計新台幣 126 萬

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26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二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7月 25 日卓鎮民字第 1140009186A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參加「苗栗縣 114 年度全民運動會」，

共計新台幣 5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

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 5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三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14 日卓鎮農字第 1140010319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核定同意補助本所辦理 114 年度「補助

農村基層輔導單位建立儲備植物醫師服務體系示範計畫（追加）」相

關業務，經費共計新台幣 51萬 6,150 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

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51 萬 6,150 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四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18 日卓鎮民字第 1140010479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內政部補助本所辦理「苗栗縣卓蘭鎮老庄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耐震

補強」計畫，共計新台幣 200 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

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200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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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五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8月 26 日卓鎮清字第 1140010822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辦理本所「114 年度苗栗縣卓蘭鎮垃圾衛生掩埋場水土保持規劃及

計畫(含測量及簽證)委託勞務技術服務案」墊付金額增至新台幣 156

萬元(追加墊付 30萬元)，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

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30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六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9月 9日卓鎮社字第 1140011246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本所辦理「老人文康中心部分設施及無障礙設施改善修繕計畫

案」，經費共計 180 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

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80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七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4 年 9月 8日卓鎮農字第 1140011372 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所辦理「2025 樟之細路卓蘭段健走活動」

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 12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

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2 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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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會 議 

一、列席者：鎮長詹錦章、殯葬所所長 

二、會議案由： 

納骨塔神主牌購置相關問題如下，敬請依序報告(殯葬所)。 

1. 購買牌位，是否僅能依鎮公所提供之牌位刻字奉祀？如否，目前市面上所售牌位

樣式推陳出新，基於對家屬選擇之尊重，有無放寬之規劃？ 

2. 公所提供之牌位，嗣後如有破損，如何處理？是否再收費換牌？可否由家屬自費

製作之牌位取代？抑或由公所以預算支應新牌位之製作，交家屬使用？ 

3. 家屬繳交之管理費，是否涵蓋牌位之整潔？公所有無定期清理擦拭？ 

三、討論紀要 

詹代表偉強：既然自治條例有規定整體一致美觀，就不要有特例之情形，一律由公所

統一採購，民眾有更換需求應予以協助。另建議尚無人購買之神主牌先

撤下妥善收藏，或烤漆恢復新穎度後作為備品。 

古所長育澤：開放性空間灰塵累積較多，近期已撤下未選購之牌位，進行擦拭和重新

上漆，小的神主牌位是 SMC 材質無需上亮光漆，大的神主牌位為越南檜

木，已重新上漆恢復原狀；因社會型態改變，神主牌位需求逐年增加，

爾後已編列 115 年預算增設櫥窗達到防塵效果，年底將通知家屬調查因

應工程需求，是否願意由公所統一請法師協助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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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納骨塔神主牌購置相關問題報告 

納骨塔神主牌購置相關問題 

一、目前依本鎮殯葬設施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各項擺置應依管理員指導

為之，家屬不得堅持己見，以求整體一致與美觀。」之規定辦理，由殯葬所統一

提供神主牌位供民眾刻字祀奉。 

二、如遇神主牌位毀壞不堪使用時，由殯葬所統一採購神主牌位作為更換。 

三、 

(一) 納骨塔管理費收入每年提存至本鎮公共造產基金－特別公積項目，依本鎮公共

造產基金特別公積管理要點第三點：「本基金因下列情形，無法以累積賸餘支

應時，     得動支本公積：  

     (一)公共造產開辦殯葬設施新興事業。  

     (二)天然災害、事變造成納骨塔嚴重損害所需修復支出。  

     (三)公共造產納骨塔之重大建設、改良、擴充等支出。  

     (四)納骨塔櫃位完售後，殯葬設施管理、維護等相關支出。」 

     之規定辦理。 

(二)目前本所安排由 1名人員負責納骨塔內外環境清潔整理，有關神牌位區部分：

每月再不動已安座之神牌位情形下，清潔表面灰塵；民眾使用前本所人員再擦

拭清    潔一次，加強每年年底習俗節日：清爐日前後，向本塔地藏王菩薩及

各姓氏祖先    牌位稟告後擦拭清潔 1次。 

四、殯葬所改進措施： 

    本鎮納骨塔所設神主牌位區於民國93年所設置，已設置逾20年，目前殯葬所對 

    於以前年度設置時未考量之處進行評估改進，目前評估改進方案如下： 

    (一)研擬神主牌位區為增設櫥窗，以改善開放式空間易有灰塵之情形，增進防

塵功能，且給民眾較佳觀感。 

    (二)研擬統一採購樣式相似之神主牌位之備品，遇神主牌位毀壞不堪使用時可

供更換。 

 

【10 時 25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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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二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4 年 9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5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詹

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富原  政風主任張哲源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主計主任黃富業  社會課長黃石榮  人事主任徐士炫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熊小惠  幼兒園長李美慧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本席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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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案 
 

臨時動議第 1案 

    類  別：農業 

    提案人：王俊昌   附議人：詹秉憲、詹偉廷、詹偉強、詹愛純、胡兆烈、 

                              江文祺、姜運郎 

    案  由：建請鎮公所協調相關單位於本鎮苗 52線之鯉魚潭水庫觀景台附近設置

攤販區，以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如說明。 

    說  明： 

        一、鯉魚潭為本鎮重要觀光景點，假日遊客眾多，本鎮為農業大鎮，水梨、

葡萄、柑橘、楊桃等為本鎮重要農特產。 

        二、為推動地方觀光及結合產業發展，建議於本鎮苗 52線鯉魚潭觀景台周

邊道路，擇適當路段道路兩旁，公告劃設攤販區域供攤商販售商品及街

頭藝人表演，俾供遊客消費並推廣本鎮產業特色，以促進地方發展。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閉會致詞： 

本會第 22 屆第 14 次臨時會議程已全部完成，對於本會代表建言，請鎮公所盡心執行

民意之所託。最後，感謝全體代表這 3天來全程參與，也感謝詹鎮長率領行政團隊列

席，散會。  

 

【10 時 15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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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代表出席一覽表 

職 稱 姓名    日期 9 月 17 日 9 月 18 日 9 月 19 日 

主  席 詹永光 ○ ○ ○ 

副主席 詹秉憲 ○ ○ ○ 

代  表 林明聰 ○ ○ ○ 

代  表 詹愛純 ○ ○ ○ 

代  表 江文祺 ○ ○ ○ 

代  表 詹豊霖 ○ ○ ○ 

代  表 王俊昌 ○ ○ ○ 

代  表 詹偉強 ○ ○ ○ 

代  表 詹偉廷 ○ ○ ○ 

代  表 胡兆烈 ○ ○ ○ 

代  表 姜運郎 ○ ○ ○ 

備   註 

 ○ 出 席     

 □ 請 假    

 X  缺 席     

 



 

 

附  錄 2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區別 
提案類別數量及討論結果統計表 

結果 民政 人事 社會 
圖書

館 

清潔

隊 

幼兒 

園 
財行 主計 公設 建設 農業 殯葬 

小

計 

鎮公所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會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臨時動

議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分析 通過 1 否決 0 擱置 0 撤回 0 

 


